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實施計畫

88年8月1日88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訂定通過
95年9月1日95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
97年9月1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98年8月31日98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00年8月29日100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104年8月28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校務會議修訂通過
一、主旨：處理本校重大學生獎懲及相關規定特訂本計畫。
二、依據：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二十條及學生獎懲之相關規定。
三、組織：當然委員由學務主任（召集人）、生輔組長（秘書）、家長會代表、學生代表、一般委員（行政代表、教師代表共6人）由學務主任提報校長聘任之。
四、任務：
（一）處理學生重大違規之處份，或留校查看、記大過以上者。
（二）處理學生獎懲相關規定。
（三）審議學生重大違規事件時，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，瞭解事實經過，並應給予學生當事人或家長、監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（四）學生獎懲委員會為重大獎懲決議後，應通知學生家長或監護人、輔導室及導師配合輔導。
（五）前項決定書，應經校長核定後執行，校長認為決定不當時，得退回再議。
五、依輔導需要，學生於受懲罰後經考察確已有心遷善改過者，得依本校學生銷過遷善愛校服務實施辦法，申請銷過愛校服務，執行完成後，由學務主任核定銷過。

六、受處份學生接獲處份通知後，如不服處份決議，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辦法，提起申訴。
七、本計畫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表
	高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獎懲委員會編組表

	職    務
	職    稱
	姓    名
	備  考

	召  集  人
	學務主任
	孫春生
	

	執行秘書
	生輔組長
	陳振寬
	

	行政代表委員
	教務主任
	林泰
	

	行政代表委員
	主任教官
	李偉民
	

	行政代表委員
	輔導主任
	王政國
	

	教師代表委員
	教    師
	黃淑靜
	

	教師代表委員
	教    師
	黃英宗
	

	教師代表委員
	教    師
	李芳俞
	

	家長代表委員
	學生家長
	洪敬閔
	

	家長代表委員
	學生家長
	王曉娟
	

	學生代表委員
	汽車科科會長
	楊呈寅
	

	學生代表委員
	資訊科科會長
	謝家豪
	

	學生代表委員
	餐管科科會長
	王姿喻
	

	學生代表委員
	廣設科科會長
	劉紀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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